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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

理的决定
（2020年 11月 30日市人民政府第 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公布，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，美化城市市容环境，

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广告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现就本市城市和镇的建成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

管理作出以下决定：

一、本决定所称户外广告设施，是指利用建（构）筑物外部、

交通工具外部或者场地、道路等，以展示牌、电子显示装置、电

子翻板装置、灯箱等为载体，向户外公共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。

户外广告设施包括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和公益户外广告设施；

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包括自设性户外广告设施和经营性户外广告

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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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城市和镇的建成区内户外广告设施的

设置管理工作，法律法规对有关区域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管理另

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三、市、辖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管理

部门，根据城市的风貌、格局和区域功能，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

置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。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

划，应当听取专家、广告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
公益户外广告设置应当按照相关要求编制公益户外广告设

置专项规划，纳入户外广告设置规划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：

（一）利用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消防设施、消防安全

标志、永久性测量标志的；

（二）影响市政公共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消防

设施、消防安全标志、永久性测量标志使用的；

（三）妨害防火、逃生、灭火救援的；

（四）妨碍相邻方通风、采光、通行等权利的；

（五）产生噪声污染、光污染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；

（六）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；

（七）在国家机关建设用地范围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

建设控制地带、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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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利用建（构）筑物楼顶、坡屋顶、装饰顶等的；

（九）利用除轨道交通车辆、公共汽电车外的其他车辆的；

（十）市、辖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其他情形。

五、经营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权应当通过公开招标、拍卖或

者协议出让等公平竞争方式有偿取得。

六、设置户外广告设施，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以及户

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和

标准，依法作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许可。建造大中型户外广告固

定设施的，应当依法办理规划手续。

七、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按照许可期限设置。电子显示屏户外

广告设施设置许可期限最长不超过五年，其他户外广告设施设置

许可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。

八、广告内容应当真实、合法，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，符

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不得违

背公序良俗。

九、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商业户外广

告。

自设性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发布或者变相发布除自身宣传以

外的其他商业户外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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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户外广告设施不得闲置。连续闲置时间超过三十日的，

可以由公益广告管理部门临时发布公益广告。

十一、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

自覆盖和拆除。因城市建设等公共利益需要必须拆除的，建设单

位和有关部门应当提前两个月通知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者，并依

法给予补偿。

十二、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者应当加强户外广告设施日常管

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检测，确保

户外广告设施安全、整洁、完好。

气象部门发布台风、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预警时，设置者应当

及时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，采取加固等安全防范措施。

十三、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部门发现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

全隐患的，应当责令设置者限期整改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十四、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户外广告设施长效管理

机制，适时开展集中整治，提升城市管理品质。

十五、户外广告设施发生脱落、坠落造成他人损害，所有人、

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民事

责任。

十六、违反本决定有关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规定的，依照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进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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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本决定规定的行政执法事项，涉及综合行政执法体制

改革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十八、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，负

责本区域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工作。

十九、本决定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